一、总则
本项目为交钥匙工程，凡与此项目相关的一切费用均包括在投标总价内，买方不再承担其他费用。投标报价须包含：货物的运输、卸货、安装、调试、培训等服务费用。
二、产品质量保证
成交供应商应提供全新的未使用的货物，所有设备要求免费送货上门，免费安装调试。
三、交货期及交货地点
3.1 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后 120 日内交货。
3.2 交货地点：中南大学
3.3 中标人须负责所有设备的安装调试，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须加强项目实施的组织管理，所有人员应遵守用户单位有关规章制度。
3.4 项目完成后，中标人应将项目有关的全部资料，包括产品资料、技术文档等移交采购人。
四、设备、安装与培训：
4.1 卖方应提供免费安装、调试、检验、培训及技术服务。在设备到达买方现场后，卖方在接到买方通知后在15个工作日内，卖方必须负责安装调试完毕，即达到买方正常使用要求。
4.2 卖方应派技术专家等人员到买方现场指导安装、调试及试运行，并提供用户管理人员的现场操作、使用、基本维护及所需的其它方面的免费技术培训。
五、验收标准和方法：
5.1 本项目按照一般程序进行验收，但同时需严格按招标参数来进行性能及功能的验收。
5.2 验收过程中产生纠纷的，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认定的检测机构检测,如为中标人原因造成的，由中标人承担检测费用；否则，由采购人承担。
5.3 项目验收时须提供详细的技术文档（含电子版）。
5.4 投标人必需对招标文件的技术参数作实质性响应，拒绝虚假应标，否则后果自负，必须提供真实的技术偏离表。
六、其他要求
（一）售后服务要求：
1. 要求为原厂原装全新的产品，要求提供不少于1年的原厂保修，须提供投标产品制造商针对本项目出具的注明产品主机保修年限的售后服务承诺文件。
2. 服务应及时有效，供应商在收到用户故障信息后，2小时内赶到用户现场予以处理，特殊情况下，技术人员能够长时间在现场保障设备正常运行。
（二）质量保证：
1. 供应商供货的产品，必须与采购要求的技术规格相符，不得对其内容进行修改。
2. 中标后须接受使用部门现场确认技术参数满足要求，否则采购单位有权拒收，并要求其由于耽误时间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自中标公示日起每天按1%中标金额进行赔偿。
[bookmark: _GoBack]3. 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应提供真实有效的证明材料，应当诚信守法、公平竞争。如有以提供虚假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虚假技术参数响应、虚假制造商产品彩页、虚假制造商文件、虚假业绩、虚假证书等）、隐瞒失信信息等谋取中标的行为，一经发现，将报行政监管部门严肃查处。
七、付款要求
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采购人支付合同金额30%作预付款；货到采购人指定地点并经验收合格后5个工作日内，中标人向采购人账户缴纳合同金额2%作履约保证金后，采购人凭借中标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向中标人支付70%货款。履约保证金在验收合格之日起1年后退回，履约保证金不计利息。
